西华大学四川省属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就业学费奖补工作流程


毕业生申请。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填写《申请表》，由就业单位签署意见后，连同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书复印件等印证资料，于8月31日前递交到就业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局。








二、就业单位审核。


毕业生就业单位应在《申请表》上如实出具证明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县(市、区)、市(州)教育局审查上报。


县(市、区)教育局审查合格后,9月15日报市(州)教育局复审。市（州）教育局审查合格后，9月30日前报四川省教育厅。








四、高校审核。


高校根据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下发的《四川省省属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奖补申请汇总表（分高校）》，对申请人的学籍信息（毕业时间、学习年限、是否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等）、交纳学费标准及数量、助学贷款余额等情况进行审核，并于11月15日前将审核情况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五、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汇总并发放。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各市（州）、高校报送信息，经审定后，报财政厅编制、下达学费奖补资金预算并拨付资金，由县（市、区）教育局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具体发放支付手续。











